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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蜡化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辽宁分

行”）的壹亿元整人民币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9 年 6 月 5 日，蜡化公司与建行辽宁分行签署了协议编号为建辽（HP2019-SL）

01 号的《境外筹资转贷款转贷协议》。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融资期限为 358 天，

自 2019 年 6 月 6 日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公司本次为蜡化公司壹亿元整的借款所提供

的担保均在公司与建行辽宁分行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和平支行（以下简称

“建行和平支行”）于 2019 年 6 月 5 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HTU210380000FBWB201900009

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规定的保证期间内。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 2019 年 3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编号为 2019-006 相关内容）。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该担保已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7 年 12 月 31 日 

2、注册资本：1,821,308,000 元 

3、注册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大路 888 号 



 

4、经营范围：汽油；液化石油气；石脑油；丙烯；压缩空气；丙烯酸；丙烯酸甲

酯；丙烯酸乙酯；丙烯酸丁酯；乙烯；甲基叔丁基醚；含苯或甲苯的制品；丁烯-1；氢

气；氢气和甲烷混合物（压缩的）生产；聚乙烯；混合芳烃；工业丙烯酸重组分、工业

丙烯酸甲酯重组分、工业丙烯酸乙酯重组分、工业丙烯酸正丁酯副产物、重芳烃及化工

产品与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生产、销售；运输设备租赁；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水

煤浆加工；自发自用电量销售；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和禁止的项目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法定代表人：黄殿利 

6、与公司的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被担保公司的财务情况： 

（1）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15,464 万元，负责总额 327,407 万元，

净资产 188,057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659,764 万元，营业利润 1,785 万元，净利

润 126 万元。 

（2）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20,522 万元，负责总额 332,282 万元，净

资产 188,240 万元。2019 年 1-3 月份：营业收入 118,277 万元，营业利润 336 万元，净

利润 270 万元。 

（注：201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目前，被担保人无担保、诉讼仲裁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蜡化公司与建行辽宁分行签订的《境外筹资转贷款转贷协议》主要内容，

合同编号：建辽（HP2019-SL）01 号： 

甲方：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向乙方申请借款，乙方在接受甲方委托后，按照国际市场利率水平，对外筹借

资金，并以乙方的名义将资金转贷给甲方，本合同后文涉及的贷款资金均指转贷资金。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借款金额 

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壹亿元整。 



 

第三条  借款期限 

本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 358 天，即从 2019 年 6 月 6 日起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 

（二）公司与建行辽宁分行、建行和平支行签订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

容（合同编号：HTU210380000FBWB201900009） 

保证人（甲方）：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和平支行 

鉴于乙方为蜡化公司（下称“债务人”）连续办理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国际商业

贷款转贷款等授信业务而将要与债务人在 2019 年 6 月 3 日至 2020 年 8 月 24 日期间签

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

函协议、国际商业贷款转贷款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 

甲方愿意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章，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执行。 

第一条 保证范围 

一、本保证的担保范围为： 

1.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整的本金余额。 

第二条 保证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三条 保证期间  

一、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

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

三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蜡化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其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发展

产生不利影响。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笔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90,200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9.98%。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

讼的担保。 

六、其他 

1、《境外筹资转贷款转贷协议》合同编号：建辽（HP2019-SL）01 号、《本金最高

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HTU210380000FBWB201900009。 

2、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